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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31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皖通科技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9-001 

 

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计划完成的公告 

 

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中胜、杨新子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

信息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

的信息一致。 

 

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2

月 21 日披露了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

的预披露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66），股东王中胜计划在该公告

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

不超过 1,000,000股；股东杨新子计划在该公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交

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,000,000

股。 

2019 年 1 月 18 日，公司收到王中胜、杨新子出具的《控股股东、

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毕告知函》，王中胜以集中竞价方式

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639,700股,占公司总股本的 0.155216%；杨新子

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0.242639%。王中胜、杨新子的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。现将具体情况

公告如下： 

一、股东减持情况 

1、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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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 

名称 
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

减持均价 

（元/股） 

减持股数

（股） 
减持比例 

王中胜 

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月17日 9.09 539,700 0.130952% 

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月18日 9.06 100,000 0.024264% 

合计 - - 639,700 0.155216% 

杨新子 

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月17日 9.10 700,000 0.169847% 

集中竞价交易 2019年1月18日 8.96 300,000 0.072792% 

合计 - - 1,000,000 0.242639% 

    王中胜、杨新子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

（含该等股份因资本公积转增股本而相应增加的股份）。 

自 2018 年 12 月 14 日披露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

益变动报告书》至今，杨世宁于 2018 年 12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

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 3,000,000 股，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

总股本的 0.727916%；王中胜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-1 月 18 日以集中

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639,700 股，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

0.155216%；杨新子于 2019 年 1 月 17 日-1 月 18 日以集中竞价方式

减持公司股份 1,0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0.242639%，三人累计

减持公司股份 4,639,700 股，占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的

1.125771%。 

2、王中胜、杨新子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 股份性质 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 

比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 

比例 

王中胜 

合计持有股份  21,246,408 5.155200% 20,606,708 4.999984% 

其中： 

无限售条件股份  
5,311,602 1.288800% 4,671,902 1.133584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 15,934,806 3.866400% 15,934,806 3.8664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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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新子 

合计持有股份  13,516,287 3.279574% 12,516,287 3.036935% 

其中： 

无限售条件股份  
3,379,072 0.819894% 2,379,072 0.577255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 10,137,215 2.459680% 10,137,215 2.459680% 

3、本次减持前后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中胜、杨世宁、

杨新子合并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 股份性质  

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 

股数（股） 
占总股本 

比例 
股数（股） 

占总股本 

比例 

王中胜、 

杨世宁、 

杨新子 

合计持有股份  51,745,652 12.555496% 50,105,952 12.157641% 

其中： 

无限售条件股份  
10,686,413 2.592937% 9,046,713 2.195082% 

有限售条件股份  41,059,239 9.962559% 41,059,239 9.962559% 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 

1、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股份限售承诺 

王中胜、杨世宁、杨新子承诺：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

月内，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持有的公司股份，也不由公司回购

该部分股份；三十六个月锁定期满后，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

份不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，在离职后半年内，

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。 

王中胜、杨新子本次减持不违反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。 

2、股份减持承诺 

王中胜、杨世宁、杨新子承诺：自 2015 年 7 月 10 日起 6 个月内

不减持公司股份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上述承诺已履行完毕。王中胜、杨新子本次减持

不违反上述股份减持承诺。 

3、王中胜、杨世宁、杨新子未在相关文件中做出过最低减持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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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等承诺。 

三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王中胜、杨新子本次减持未违反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收

购管理办法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

持股份的若干规定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、监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业务规

则的规定。 

2、王中胜、杨新子减持股份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披露。

减持股份与预披露的减持意向、承诺及减持计划一致，实际减持数量

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。 

3、王中胜、杨新子本次减持是因个人资金需要。本次减持后，

王中胜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 5.155200%降至 4.999984%，不再是公司

持股 5%以上股东，详见 2019 年 1 月 19 日巨潮资讯网

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

益变动报告书》。 

4、根据王中胜、杨世宁、杨新子与南方银谷于 2018 年 12 月 12

日签署的《表决权委托协议》，王中胜、杨世宁、杨新子等三人拟将

其合计持有的公司 20,606,772 股股份（占公司总股本的 5.00%）对

应的表决权委托给南方银谷行使。该事项尚需取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

局（以下简称“国防科工局”）批准。表决权委托完成后，公司控股

股东将变更为南方银谷，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周发展。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在《证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

巨潮资讯网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发布的《安徽皖通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签订<表决权委托协议>及控制权拟变更暨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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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63）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国防科工局尚未就表决权委托事项作出核准批

复。王中胜、杨新子本次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，王中胜、

杨世宁、杨新子等三人仍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 

5、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中胜、杨世宁、杨新子承诺自

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售的股份低于

公司股份总数的 5%。 

6、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王中胜、杨世宁、杨

新子等三人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，并按照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制度的规定，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1、王中胜出具的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

毕告知函》； 

2、杨新子出具的《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

毕告知函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 

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 1 月 18 日 

 




